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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等职业学校
公共基础课程教材使用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，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，按照《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

法》《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方案》和中等职业学校数学、

英语等 7 门公共基础课程标准要求，经有关单位申报、形式审查、

专家审议、面向社会公示、专家审读完善等程序，最终遴选了

17 家出版单位的 44 种教材入选建设名单。13 家出版单位的 32

种教材入选首批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教材（详见附件 1，

其余教材后续公布），并将于 2021 年秋季学期起开始选用。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高度重视教材书目和选用管理。根据《职业院校教材管

理办法》，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必修课程教材须在国务院教育



行政部门发布的国家规划教材目录中选用。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

础课程教材是“十四五”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从2021年秋季学期到2022年秋季学期期间陆续公布书目并投入

使用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区域内中等职业学校从 2022

年秋季学期起全部选用新教材，各中等职业学校应及时将选用结

果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。

二、及时做好教材发行和内容更新。各公布教材出版单位须

按照要求规范使用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教材专用标识（见

附件 2），健全发行机制，确保课前到书。同时，各教材编写单

位、主编要按规定对教材内容及时修订，并不断丰富配套信息化

教学资源。

三、严格规范教材出版和标识使用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

规组织编写出版中等职业学校数学、英语等 7 门公共基础课程教

材。未入选的教材不得擅自使用教材专用标识，或使用可能误导

教材选用的相似标识及表述，如标注主体或范围不明确的“规划

教材”“示范教材”“新课标教材”等字样，或擅自标注“全国”

“国家”等字样。

四、稳步推进教材建设和质量保障。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

课程教材建设实行动态更新机制，成熟一批、公布一批，打造多

元立体的公共基础课程教材体系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新教

材选用跟踪调查制度，组织专家对职业院校教材选用、教材编写

质量和内容更新、教材出版和发行服务等进行核查评价，保证中

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教材建设成果。



附件：1.首批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教材目录

2.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教材标识及使用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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